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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及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议案尚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该等日常关联交易客观公正、定价公允，维护了公司股东的利益。 且该等关联交易在公平合理、

双方自愿的情况下进行， 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公司的主营业务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
赖。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4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

结果审议通过了《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及 2021 年度预计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冯志武先生、程彦斌先生、王怀先生、白平彦先生依法回避表决。 该议
案尚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公司控股股东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集
团”）应当回避表决。

（二）本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本公司于 2020年 5月 20日召开的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的 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度
预计关联交易发生情况的议案》，公司现将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执行情况报告如下：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表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2020 年实际金额
（万元）

2020年预计金额
（万元）

阳泉煤业化工集团供销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45,454.44 165,000.00

山东建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60,665.20 150,000.00

阳煤丰喜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2,571.58 35,000.00

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8,046.19 180,000.00

山西阳煤丰喜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4,583.53 10,000.00

阳煤集团淄博齐鲁第一化肥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4,524.75 7,000.00

阳泉煤业集团平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864.28 12,000.00

河北阳煤正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526.10 20,000.00

阳煤集团寿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441.74 3,000.00

阳泉煤业集团物资经销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312.25 500.00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201.28 500.00

新疆国泰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78.85 17,000.00

山西兆丰铝电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26.62 300.00

阳泉市南煤龙川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54.05 300.00

山西阳煤电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0.00 1,600.00

阳煤集团昔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0.00 500.00

阳煤集团深州化工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0.00 500.00

晋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6,424.09 21,190.00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621.86 2,200.00

其他关联方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602.96 2,000.00

新疆国泰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4,742.26 6,000.00

阳煤集团昔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2,841.00 3,000.00

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2,349.23 4,200.00

阳泉煤业集团平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521.63 4,700.00

阳泉煤业化工集团供销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0.00 800.00

晋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32.42 150.00

其他关联方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1,142.05 2,000.00

阳泉煤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利息收入 基准利率 897.80 2,200.00

阳煤集团深州化工有限公司 利息收入 基准利率 246.77 500.00

其他关联方 利息收入 基准利率 99.07 100.00

合计 264,072.00 652,240.00

2、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20 年实际金
额（万元）

2020年预计金
额（万元）

阳泉煤业化工集团供销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266,027.24 420,000.00

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66,117.24 120,000.00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53,215.87 70,000.00

阳煤丰喜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20,541.17 50,000.00

阳煤集团寿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2,616.13 20,000.00

阳泉煤业集团平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2,209.50 35,000.00

河北阳煤正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1,301.30 60,000.00

阳泉煤业集团寿阳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0,810.57 17,000.00

阳泉煤业集团昔阳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8,166.04 18,000.00

山西（阳泉）国际陆港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8,118.98 12,200.00

阳泉煤业集团物资经销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388.87 2,200.00

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2.53 1,500.00

新疆国泰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0.00 10,000.00

阳煤集团深州化工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0.00 10,000.00

阳泉煤业集团平鲁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0.00 900.00

阳泉煤业集团盂县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0.00 130.00

山西阳煤九洲节能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213.72 500.00

晋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30,820.01 42,550.00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629.28 4,800.00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040.66 1,100.00

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320.32 600.00

潞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0.00 500.00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8.81 10.00

其他关联方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75.28 2,000.00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129.06 7,500.00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2,223.93 6,500.00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2,157.15 6,500.00

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411.52 700.00

山西阳煤九洲节能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280.18 300.00

阳泉市宏跃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260.57 600.00

阳泉新瑞昌机械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191.93 600.00

阳泉煤业集团昔阳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0.00 2,500.00

阳煤集团寿阳新元机械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0.00 1,500.00

阳泉煤业集团昔阳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0.00 2,400.00

阳泉煤业化工集团供销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0.00 1,500.00

阳煤丰喜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0.00 1,000.00

山西嘉盛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0.00 400.00

阳泉煤业集团五矿华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0.00 50.00

华远国际陆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1,221.99 2,300.00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363.89 900.00

山西省文化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42.46 330.00

上海电气集团国控环球工程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22.45 150.00

其他关联方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397.29 1,500.00

阳泉煤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利息支出 基准利率 8,402.67 13,500.00

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利息支出 基准利率 5,126.26 12,000.00

阳煤集团淄博齐鲁第一化肥有限公司 利息支出 基准利率 118.92 600.00

上海博量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利息支出 基准利率 111.37 200.00

阳泉煤业化工集团供销有限责任公司 利息支出 基准利率 97.15 200.00

山西省文化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利息支出 基准利率 21.73 150.00

其他关联方 利息支出 基准利率 940.85 1,000.00

合计 527,254.89 963,870.00

（三）预计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基于资源地域分布、降低交易风险、稳定销售渠道、避免同业竞争等因素考虑，本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与关联方在原材料采购、提供劳务、化工产品销售、接受劳务等方面存在若干的日常关联交易。 该等
交易在公正、客观、价格公允的基础上体现了互惠协同效应，促进了本公司的平稳运营。 本公司在遵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的基础上，预计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表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关联方 交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
价原则

2020 年实际金
额（万元）

2021 年预计金
额（万元）

阳泉煤业化工集团供销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45,454.44 28,000.00

山东建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60,665.20 202,200.00

阳煤丰喜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2,571.58 70,000.00

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8,046.19 15,550.00

山西阳煤丰喜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4,583.53 2,050.00

阳煤集团淄博齐鲁第一化肥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4,524.75 4,400.00

阳泉煤业集团平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864.28 7,200.00

河北阳煤正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526.10 2,500.00

阳泉煤业寿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441.74 9,480.00

阳泉煤业集团物资经销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312.25 400.00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201.28 460.00

新疆国泰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78.85 2,450.00

山西兆丰铝电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26.62 400.00

阳泉市南煤龙川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54.05 370.00

山西（阳泉）国际陆港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0.00 385.00

新疆国泰新华五彩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0.00 500.00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0.00 1,000.00

晋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6,424.09 15,780.00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621.86 0.00

其他关联方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602.96 2,000.00

新疆国泰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4,742.26 0.00

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2,349.23 560.00

阳泉煤业化工集团供销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0.00 600.00

阳煤丰喜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0.00 1,340.00

阳煤集团昔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2,841.00 1,300.00

阳泉煤业集团平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521.63 0.00

晋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32.42 0.00

其他关联方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1,142.05 1,750.00

阳泉煤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利息收入 基准利率 897.80 2,000.00

阳煤集团深州化工有限公司 利息收入 基准利率 246.77 0.00

其他关联方 利息收入 基准利率 99.07 0.00

总计 264,072.00 372,675.00

2、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关联方 交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
价原则

2020年实际金
额（万元）

2021 年预计金额
（万元）

阳泉煤业化工集团供销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266,027.24 190,000.00

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66,117.24 62,000.00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53,215.87 0.00

阳煤丰喜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20,541.17 124,670.00

阳泉煤业寿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2,616.13 77,500.00

阳泉煤业集团平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2,209.50 44,700.00

河北阳煤正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1,301.30 69,910.00

阳泉煤业集团寿阳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0,810.57 0.00

阳泉煤业集团昔阳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8,166.04 0.00

山西（阳泉）国际陆港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8,118.98 0.00

阳泉煤业集团物资经销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388.87 2,190.00

山西阳煤九洲节能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213.72 300.00

山西丰喜华瑞煤化工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0.00 5,000.00

新疆金阳煤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0.00 20,000.00

晋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30,820.01 53,800.00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629.28 0.00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040.66 0.00

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320.32 500.00

其他关联方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96.62 1000.00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2,223.93 0.00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2,157.15 0.00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363.89 0.00

山西阳煤九洲节能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280.18 0.00

阳泉市宏跃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260.57 0.00

阳泉新瑞昌机械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191.93 0.00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129.06 0.00

华远国际陆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1,221.99 420.00

山西省文化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
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42.46 0.00

上海电气集团国控环球工程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22.45 0.00

其他关联方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808.81 2,000.00

阳泉煤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利息支出 基准利率 8,402.67 3,000.00

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利息支出 基准利率 5,126.26 0.00

阳煤集团淄博齐鲁第一化肥有限公司 利息支出 基准利率 118.92 0.00

上海博量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利息支出 基准利率 111.37 0.00

阳煤丰喜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利息支出 基准利率 0.00 3,500.00

阳泉煤业化工集团供销有限责任公司 利息支出 基准利率 97.15 0.00

其他关联方 利息支出 基准利率 962.58 0.00

总计 527,254.89 660,490.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履约能力分析
（一）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主营业务 关联方关系

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758,037.23 原煤开采及加工 母公司

阳泉煤业化工集团供销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 销售化工产品 同受华阳集团控制

山东建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3,600.00 生产销售化工产品 同受华阳集团控制

阳煤丰喜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6,900.00 生产化工产品 同受华阳集团控制

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407,247.07 生产化工产品 同受华阳集团控制

山西阳煤丰喜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 生产、销售化工产品 同受华阳集团控制

阳煤集团淄博齐鲁第一化肥有限公司 11,632.00 生产、销售化工产品 同受华阳集团控制

阳泉煤业集团平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55,675.06 化工产品 同受华阳集团控制

河北阳煤正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71,000.00 化工产品 同受华阳集团控制

阳煤集团寿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13,000.00 生产化工产品 同受华阳集团控制

阳泉煤业集团物资经销有限责任公司 30,159.60 零售化工产品、 办公
用品 同受华阳集团控制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240,500.00 矿产资源开采、销售 同受华阳集团控制

新疆国泰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550,251.78 生产、销售化工产品 同受华阳集团控制

山西丰喜华瑞煤化工有限公司 30,000.00 生产、加工、销售化工
产品

同受华阳集团控制或重
大影响

阳泉煤业集团寿阳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2,000.00 煤炭销售 同受华阳集团控制

山西（阳泉）国际陆港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 货运、经销服务 同受华阳集团控制

山西阳煤九洲节能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环保及节能技术服务 同受华阳集团控制

阳煤集团昔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80,000.00 生产化工产品 同受华阳集团控制

阳泉煤业集团昔阳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2,000.00 铁路、 公路煤炭批发
经营 同受华阳集团控制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有限公司 6,000.00 建筑工程服务 同受华阳集团控制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6,000.00 建筑工程服务 同受华阳集团控制

阳泉市宏跃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600.00 建筑工程服务 同受华阳集团控制

阳泉新瑞昌机械有限公司 1,000.00 制造、修理设备 同受华阳集团控制

阳泉煤业集团盂县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 尿素工程项目 同受华阳集团控制

阳煤集团寿阳新元机械有限公司 5,000.00 制造、销售机械 同受华阳集团控制

阳泉煤业集团五矿华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4,000.00 建筑工程服务 同受华阳集团控制

新疆金阳煤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10,000.00 设计与制造化工机械 同受华阳集团控制或重
大影响

山西怡建幕墙有限公司 1,000.00 建筑材料 子公司的合营企业

阳泉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35,000.00 生产和销售化工产品 同受华阳集团控制

阳泉煤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77,947.61 财务和担保服务 同受华阳集团控制

阳煤集团深州化工有限公司 109,900.00 生产化工产品 同受华阳集团控制

上海博量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7,800.00（美元） 融资租赁业务 同受华阳集团控制

潞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2,000,000.00 加工、销售化学品 同受山西省国有资本运
营有限公司控制

晋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5,000,000.00 煤炭开采、加工 同受山西省国有资本运
营有限公司控制

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800,000.00 天然气、煤层气开发、
利用

同受山西省国有资本运
营有限公司控制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100,526.00 生产、销售化工原料 同受山西省国有资本运
营有限公司控制

华远国际陆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2,256,000.00 铁路、交通、能源项目
投资

同受山西省国有资本运
营有限公司控制

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500,000.00 建筑工程服务 同受山西省国有资本运
营有限公司控制

山西省文化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所属公司 500,000.00 旅游景区投资、 开发

及运营
同受山西省国有资本运
营有限公司控制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1,062,322.99 煤炭开采、加工 同受山西省国有资本运
营有限公司控制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667,468.00 冶炼、加工、销售钢材 同受山西省国有资本运
营有限公司控制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520,000.00 电力、 煤炭项目的投
资

同受山西省国有资本运
营有限公司控制

上海电气集团国控环球工程有限公司 2,040.82 工程设计、咨询
同受山西省国有资本运
营有限公司控制、共同控
制或重大影响

（二）履约能力分析
前述关联方均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公司，其经营状况稳健，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

力。 本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前述关联方的交易主要是向对方采购、接受劳务或向对方销售产品、提
供劳务等，该等关联交易存在充分的发生合理性，且其交易定价公允、审议程序合规，有利于维护公司
稳定生产经营，有益于公司股东权益的保护。

三、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双方本着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原则，签署关联交易协议，具体定价依
据如下：

1、交易事项实行政府定价的，可以直接适用该价格；
2、交易事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可以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合理确定交易价格；
3、除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外，交易事项有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可

以优先参考该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4、关联事项无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的，交易定价可以参考关联方与独立于关联方的第三

方发生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5、既无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以合理的构成价格作为

定价的依据，构成价格为合理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
公司关联交易始终遵循了公平、公正、定价公允的原则，未侵占任何一方利益。 且公司的关联交易

符合公司的经营需要和整体利益，维护了所有股东，尤其是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
四、 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购

买原材料、销售商品和接受劳务等，该等关联交易是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能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
资源和优势，使资源合理配置，实现合作共赢；相关的交易协议是在平等、互利、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
上订立的，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和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议前，公司已将《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及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事先审阅，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本公司
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如下意见：

1、我们已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审阅，并同意将其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
2、该等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开、公正、定价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3、在本项议案的表决中，关联董事已按规定回避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4、我们同意通过《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及 2021 年度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计与关

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对《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及 2021 年度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认真核查，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1、本次所涉及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涉及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董事会在审议表决此事项时，关联董事需
回避表决。

3、经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成员认真讨论，我们同意公司进行上述关联交易,并同意
将上述两项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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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4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该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同意对《阳煤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部分条款修订如下：

原条款 修订后的条款

第四十七条 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与公司
的关联交易不得损害公司的合法权益。

第四十七条 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与公司
的关联交易不得损害公司的合法权益。违反规定的，给公
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
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
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
出决议；
（十）修改本章程；
（十一）对公司聘用、解聘负责公司年度审计的会计师事
务所作出决议；
（十二）审议公司在连续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事项；
（十三）审议批准公司符合下列标准之一的交易（包括但
不限于以出售、置换、调拨、报损、报废等方式进行处置；
提供担保、受赠现金资产、单纯减免上市公司义务的债务
除外，下同）之方案：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
高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0%以上；
2、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
3、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
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万元；
4、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
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50%以
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万元；
5、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
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
绝对金额超过 500万元。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绝对值计算。
（十四）公司进行“提供财务资助”、“委托理财”等交易时，
应当以发生额作为计算标准， 并按照交易类别在连续十
二个月内累计计算，经累计计算的发生额符合前述第（十
三）项标准的。
(十五)公司发生的“购买或者出售资产”的，若涉及的资产
总额或成交金额在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
（十六）审议批准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
1、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2、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3、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4、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担保；
5、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以上的担保；
6、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7、法律、法规、证券交易所或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
会审议的其他担保事项。
（十七）审议批准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人民币
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 5%以上的关联交易；
（十八） 审议批准公司单笔或在 12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
者相关资产累计计提、 转回金额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额绝对值 5%的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正常
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的减值准备除外）；
（十九）审议批准本公司涉及融资金额超过本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额 50%的融资事项；
（二十）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二十一）审议批准股权激励计划及其他对公司员工的长
效激励方案；
（二十二）审议为公司董事购买责任保险事项；
（二十三）审议单独或者与非关联方设立子公司涉及的对
外投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事
项；
（二十四）审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
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 应由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但在必要且合法的情况下，股东大会可以授权董事会
决定， 但法定由股东大会行使的职权不得授予董事会行
使。 授权的内容应当明确、具体。
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如授权事项属于本章程规定
应由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通过的事项， 应当由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如授权事项属于本章程规定应由股东大会以特
别决议通过的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五十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
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
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
出决议；
（十）修改本章程；
（十一）对公司聘用、解聘负责公司年度审计的会计师事
务所作出决议；
（十二）审议公司在连续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事项；
（十三）审议批准公司符合下列标准之一的交易（包括但
不限于以出售、置换、调拨、报损、报废等方式进行处置；
提供担保、受赠现金资产、单纯减免上市公司义务的债务
除外，下同）之方案：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
高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0%以上；
2、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
3、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
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万元；
4、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
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50%以
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万元；
5、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
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
绝对金额超过 500万元。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绝对值计算。
（十四）公司进行“提供财务资助”、“委托理财”等交易时，
应当以发生额作为计算标准， 并按照交易类别在连续十
二个月内累计计算，经累计计算的发生额符合前述第（十
三）项标准的。
公司进行“提供财务资助”“委托理财”等之外的其他交易
时，应当对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各项交易，按照连
续 12个月内累计计算的原则，适用前述第（十三）项的规
定。但已按规定履行程序的，不再纳入相关的累计计算范
围。
(十五)公司发生的“购买或者出售资产”的，若涉及的资产
总额或成交金额在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
（十六）审议批准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
1、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2、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3、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4、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达到或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担保；
5、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以上的担保；
6、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7、法律、法规、证券交易所或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
会审议的其他担保事项。
（十七）审议批准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人民币
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 5%以上的关联交易；
（十八） 审议批准公司单笔或在 12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
者相关资产累计计提、 转回金额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额绝对值 5%的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正常
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的减值准备除外）；
（十九）审议批准本公司涉及融资金额超过本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额 50%的融资事项；
（二十）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二十一）审议批准股权激励计划及其他对公司员工的长
效激励方案；
（二十二）审议为公司董事购买责任保险事项；
（二十三）审议单独或者与非关联方设立子公司涉及的对
外投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事
项；
（二十四）审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
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 应由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但在必要且合法的情况下，股东大会可以授权董事会
决定， 但法定由股东大会行使的职权不得授予董事会行
使。 授权的内容应当明确、具体。
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如授权事项属于本章程规定
应由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通过的事项， 应当由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如授权事项属于本章程规定应由股东大会以特
别决议通过的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五十五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总部办
公所在地或会议召集人确定的其他地点。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 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形式召开。 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召开的前提下，公
司还将视具体情况按照法律、 法规或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第五十五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总部办
公所在地或会议召集人确定的其他地点。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 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形式召开。 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召开的前提下，公
司还将视具体情况按照法律、 法规或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后，无正当理由，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
开地点不得变更。确需变更的，召集人应当在现场会议召
开日前至少 2个工作日公告并说明原因。

第九十二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
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
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东大会对有关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 应由出席股东大
会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代表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方为有效；但是，属于本章程第八十
九条规定的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非关联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方为有效。

第九十二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
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
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东大会对有关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 应由出席股东大
会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代表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方为有效；但是，属于本章程第九十
条规定的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非关联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方为有效。

第一百一十一条 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财务报告出具解释
性说明、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的， 公司董事会应当将导致会计师出具上述意见的有关
事项及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的影响向股东大会作
出说明。如果该事项对当期利润有直接影响，公司董事会
应当根据孰低原则确定利润分配预案或者公积金转增股
本预案。

第一百一十一条 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财务报告出具解释
性说明、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的， 公司董事会应当将导致会计师出具上述意见的有关
事项及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的影响向股东大会作
出说明。如果该事项对当期利润有直接影响，公司董事会
应当根据孰低原则确定利润分配预案或者公积金转增股
本预案。
股东大会通过有关派现、 送股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提案
的，公司将在股东大会结束后 2个月内实施具体方案。

第一百一十九条 董事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
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视为不能履行职责，董事会可
以建议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第一百一十九条 董事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
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视为不能履行职责，董事会应
当建议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第一百二十条 董事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董事
辞职应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

第一百二十条 董事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董事
辞职应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 董事会应在 2 日内
披露有关情况。

第一百三十九条 董事会决定公司重大问题时，应事先听
取公司党委的意见。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本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利润分
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五）制订本公司增减注册资本方案以及发行新股、债券
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六）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决定本公司对外投资、收
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
交易、资产管理等事项；
（七）拟订本公司章程修改方案；
（八）决定本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九）拟订本公司的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
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十）决定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第（五）项、第
（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
（十一）确定本公司的派息、分红、配股和发行股票的基准
日期；
（十二）根据董事长提名，聘任或者解聘本公司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
解聘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
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三） 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报告并检查总经理的工
作；
（十四）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五）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六）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和更换负责公司年度审计的
会计师事务所；
（十七）拟订股权激励计划的方案及其他对公司员工的长
效激励方案， 并组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及其他对公司员
工的长效激励方案；
（十八）审议批准主营业务收入、管理费用、利润总额超预
算 20%以上的预算调整事项；
（十九）审议批准为公司涉及须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证
券发行、融资、合并、分立、重大资产重组等事项提供服务
之中介服务机构的聘任和费用确定事项；
（二十）审议批准公司年度预计融资计划以外的单笔融资
金额超过或全年累计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额
10%的融资事项；
（二十一）审议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提供担
保、受赠现金资产、单纯减免公司义务的债务除外）在 3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
以上的关联交易以及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
在 30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
（二十二）董事会应对公司发生的下列非关联交易事项进
行审议：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
高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以上的；
2、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
元的；
3、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
润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万元的；
4、交易标的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10%以上， 且绝对金
额超过 1,000万元的；
5、交易标的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 1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
过 100万元的。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公司进行“提供财务资助”、“委托理财”等交易时，应当以
发生额作为计算标准， 并按照交易类别在连续十二个月
内累计计算。经累计计算的发生额达到上述规定标准的，
也应当适用上述规定，但已按照规定履行程序的，不再纳
入累计范围计算。
（二十三）除须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以外，审议批准本
公司单笔或在 12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累计
计提、 转回金额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 0.5％的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正常按照账龄分析法
计提的减值准备除外）；以及审议批准本公司财务核销事
项。
（二十四）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以及股东大会授予
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三十九条 董事会决定公司重大问题时，应事先听
取公司党委的意见。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本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利润分
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五）制订本公司增减注册资本方案以及发行新股、债券
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六）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决定本公司对外投资、收
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
交易、资产管理等事项；
（七）制订本公司章程修改方案；
（八）决定本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九）拟订本公司的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
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十）决定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第（五）项、第
（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
（十一）确定本公司的派息、分红、配股和发行股票的基准
日期；
（十二）根据董事长提名，聘任或者解聘本公司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
解聘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
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三） 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报告并检查总经理的工
作；
（十四）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五）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六）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和更换负责公司年度审计的
会计师事务所；
（十七）拟订股权激励计划的方案及其他对公司员工的长
效激励方案， 并组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及其他对公司员
工的长效激励方案；
（十八）审议批准主营业务收入、管理费用、利润总额超预
算 20%以上的预算调整事项；
（十九）审议批准为公司涉及须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证
券发行、融资、合并、分立、重大资产重组等事项提供服务
之中介服务机构的聘任和费用确定事项；
（二十）审议批准公司年度预计融资计划以外的单笔融资
金额超过或全年累计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额
10%的融资事项；
（二十一）审议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提供担
保、受赠现金资产、单纯减免公司义务的债务除外）在 3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
以上的关联交易以及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
在 30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
（二十二）董事会应对公司发生的下列非关联交易事项进
行审议：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
高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以上的；
2、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
元的；
3、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
润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万元的；
4、交易标的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10%以上， 且绝对金
额超过 1,000万元的；
5、交易标的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 1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
过 100万元的。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公司进行“提供财务资助”、“委托理财”等交易时，应当以
发生额作为计算标准， 并按照交易类别在连续十二个月
内累计计算。经累计计算的发生额达到上述规定标准的，
也应当适用上述规定，但已按照规定履行程序的，不再纳
入累计范围计算。
（二十三）除须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以外，审议批准本
公司单笔或在 12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累计
计提、 转回金额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 0.5％的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正常按照账龄分析法
计提的减值准备除外）；以及审议批准本公司财务核销事
项。
（二十四）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以及股东大会授予
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六十八条 董事会秘书应当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
的财务、管理、法律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
人品德，并取得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士不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一）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二）自受到中国证监会最近一次行政处罚未满三年的；
（三）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会秘书；
（四）最近三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
批评的；
（五）最近三年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期间，证券交易
所对其年度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次数累计达到二次以
上；
（六）本公司现任监事；
（七）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董事会秘
书的其他情形。

第一百六十八条 董事会秘书应当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
的财务、管理、法律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
人品德，并取得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士不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一）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二）自受到中国证监会最近一次行政处罚未满三年的；
（三）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会秘书；
（四）最近三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
批评的；
（五）最近三年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期间，证券交易
所对其年度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次数累计达到二次以
上；
（六）本公司现任监事；
（七）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董事会秘
书的其他情形。

第一百九十三条 监事由股东代表和公司职工代表担任。
公司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不得少于监事总人数的三分之
一。 公司控股股东推选的董事占董事会成员二分之一以
上时，其推选的监事不得超过监事会成员的二分之一。

第一百九十三条 监事由股东代表和公司职工代表担任。
公司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不得少于监事总人数的三分之
一。

第二百零五条 监事会应向股东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监
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检查本公司的财务，督导公司的合规检查、内部审计
等部门的工作；
（二）审核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告，并提出书面审核
意见；
（三）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在董事会不履行《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职责时召集和主
持股东大会；
（四）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
督， 对违反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或股东大会决议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当董事、总经理和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 要求其予以
纠正，如果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必要时依照《公司法》第一
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进行质询；
（六） 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实施情况进行监
督；
（七）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八）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进行调查；必要时，可
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协助其工
作，其所需费用由公司承担；
（九）组织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离任审计；
（十）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监事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二百零五条 监事会应向股东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监
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检查本公司的财务，督导公司的合规检查、内部审计
等部门的工作；
（二）审核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告，并提出书面审核
意见；
（三）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在董事会不履行《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职责时召集和主
持股东大会；
（四）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
督， 对违反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或股东大会决议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当董事、总经理和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 要求其予以
纠正，如果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必要时依照《公司法》第一
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进行质询；
（六） 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实施情况进行监
督；
（七）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八）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进行调查；必要时，可
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协助其工
作，其所需费用由公司承担；
（九）组织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离任审计；
（十）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监事出席股东大会会议。

第二百一十二条 监事会定期会议的会议通知应当在会
议召开 10日以前书面送达全体监事，临时监事会会议应
当在会议召开前 3日以前书面送达全体监事。
本条所述 10日及 3日的期限自通知发出之日起计算，截
止日不包括会议召开当日。
监事会会议通知包括以下内容：举行会议的日期、地点和
会议期限，事由及议题，发出通知的日期。

第二百一十二条 监事会定期会议的会议通知应当在会
议召开 10日以前书面送达全体监事，临时监事会会议的
通知应当在会议召开 3日以前书面送达全体监事。
本条所述 10日及 3日的期限自通知发出之日起计算，截
止日不包括会议召开当日。
监事会会议通知包括以下内容：举行会议的日期、地点和
会议期限，事由及议题，发出通知的日期。

第一百七十七条 公司党委对公司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省委、省政府、省国资委等上级政策规定和集团公司要求
的做法，应及时与董事会、经理层进行充分的沟通，提出
纠正意见，得不到纠正的应及时向集团公司党委报告。

第一百七十七条 公司党委对公司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省委、省政府、省国资委等上级政策规定和上级党委要求
的做法，应及时与董事会、经理层进行充分的沟通，提出
纠正意见，得不到纠正的应及时向上级党委报告。

本次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